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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節課講完第 48 頁倒數第二行。這節課接著往下講，如文： 

是故經言由此道者，雖是通達依他起上遍計所執相空之道，然非定須

法無我道。 

先將前面他宗的部份分段一下，看看他宗的理由是什麼，開始是他宗

的諍論。第 48 頁一開始有兩段，第一段是： 

解深密經說，由於依他起執著遍計所執自性，起諸煩惱，由彼作業流

轉生死。若于依他起見遍計所執相無自性，彼等即得次第還滅。 

第二段是： 

聲聞、獨覺、菩薩三乘，皆由此道，此行跡故，而得涅槃。皆共此一

妙清淨道，皆同此一究竟清淨。更無依他起上遍計執空，除前所引，亦未

說餘。 

第一段說明如何流轉生死，及還滅生死所要修的對境空性；第二段說

明聲聞、獨覺、菩薩所要修的對境空性、能解脫的清淨道、得到的解脫是

完全一樣。「皆共此一妙清淨道」是說有境的所修道相同，「皆同此一究竟

清淨」是說同樣會得到解脫之果，三乘的解脫是有差別的，但此處是說同

樣會得到解脫。接下去說：「更無第二依他起上遍計執空，除前所引，亦未

說餘」，意思就是除此之外，並沒有說別的依他起上的遍計執空，也就是沒

有說別的了。他宗以第一段及第二段為理由，再與自宗辯論，如文： 

是故聲聞獨覺證法無我，是否此經之義？若云是者，前謂不共，則成

相違。若云不是，則此經義當如何釋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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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宗問：聲聞與獨覺是否可證法無我，假設聲聞、獨覺能證法無我的

話，那麼會跟前面 P15 中所引《解深密經》的那段相違；而若聲聞、獨覺沒

有證得法無我的話，那麼剛剛前面講的「聲聞、獨覺、菩薩三乘，皆由此

道，此行跡故，而得涅槃。皆共此一妙清淨道，皆同此一究竟清淨。」又

該怎麼解釋？他宗認為依《解深密經》這段經文而言，聲聞與獨覺是有證

到法無我的。下面是宗大師解釋《解深密經》所說的內容。 

  

由「菩薩地亦說」開始到(P48)最後第二行「然脫離生死亦不相違」，就

是宗大師在解釋「解深密經說，由於依他起執著遍計所執自性，起諸煩惱，

由彼作業流轉生死。若于依他起見遍計所執相無自性，彼等即得次第還滅。」

的那一長段，即是怎樣會有流轉生死，怎樣會有還滅生死的這一段。前面

上一堂課有解釋過：法我執不可說是輪迴的根，須解釋為它是輪迴的究竟

根本，不可直接說它是根本，但追究下去的話，它是屬於再往前的一個根。

你們應該會覺得奇怪，說是究竟根本，又不是根本，究竟根本才是根本？

大家應該這樣瞭解，根本的根本才可說是究竟根本，比如「爸爸的爸爸」

是究竟爸爸，但不可說爸爸的爸爸就是爸爸，有點像這樣的道理。它是究

竟的根本意思是：它是根本的根本，但並非輪迴的根本。所以，有了法我

執就有補特伽羅我執，而補特伽羅我執是輪迴的根本，卻不能說法我執是

輪迴的根本。 

  

是故經言由此道者，雖是通達依他起上遍計所執相空之道，然非定須

法無我道。以於依他起遍計所執空中，集論說有依於補特伽羅無我而立故。

於斷煩惱解脫之中大乘小乘全無差別，故云共一妙清淨道，同一清淨。 

這一段解釋「聲聞、獨覺、菩薩三乘，皆由此道，此行跡故，而得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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槃」。這裡講到聲聞、獨覺雖沒有斷除生死的究竟根本，即尚未斷除法我執；

但他們已經斷除補特伽羅我執，脫離生死輪迴了。「經言由此道者，雖是通

達依他起上遍計所執相空之道，然非定須法無我道」，宗大師解釋說：這個

「道」雖然是依他起上遍計執空，但未必就是講法無我，所以「不相違」。 

依他起上遍計執空的道理，不一定要講法無我，補特伽羅上也可以講

依他起上的遍計執空。「道」必定是有境的心法，是一個證量，而這個證量

就是通達依他起上遍計所執相空，就是破了依他起上遍計所執，或說通達

了平常說瓶子上的執瓶分別心的耽著基是自相空，那樣的證量即指這裡的

「道」。如此的證量是不是聲聞與獨覺所修的？是，但不一定要配合法無我

來講，補特伽羅無我上也可以這麼說，所以說「然非定須法無我道」。 

「以於依他起遍計所執空中，集論說有依於補特伽羅無我而立故」。因

為這個遍計所執空，也可以把它與補特伽羅無我結合，或說成補特伽羅我

空，不必一定要說法我空，在無著的《集論》中也是這麼解釋的。 

「於斷煩惱解脫之中大乘小乘全無差別，故云共一妙清淨道，同一清

淨」。若以補特伽羅無我來解釋的話就非常單純了，因為以修補特伽羅無我

的力量就可以斷除煩惱，脫離輪迴，大小乘都一樣。因此，前面解釋「聲

聞、獨覺、菩薩三乘皆由此道」的「此道」，雖是講通達依他起上遍計執空

的那種道，但若是以特伽羅無我的角度來解釋就對了；即以通達補特伽羅

無我的「妙清淨道」來斷除煩惱，最後可以得到「究竟清淨」的涅槃果位

果位，這對大乘、小乘來說全無差別，大家都一樣。 

到這裡你們可能會懷疑：不是說大乘並沒有特別修補特伽羅無我，而

是以修法無我來斷除煩惱得到涅槃的嗎？你們要瞭解，修法無我時，其作

用等同於修補特伽羅無我，雖然沒有明顯、直接的修(補特伽羅無我)，但仍

是有破補特伽羅我執的作用。所以當破除了法我的時候，當然也就破除了

補特伽羅我，所以還是有修的。煩惱、業和補特伽羅我都是關連的，所以

破除補特伽羅我執，同時可以處理掉煩惱、處理掉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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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到如何能脫離輪迴？就須認知輪迴的來源是業，業的來源是煩惱，

而煩惱的來源則是補特伽羅我執。當法我執被破除時，自然也就已經破了

補特伽羅我執，所以也可以說是修補特伽羅無我，但不是像聲聞、獨覺那

樣只專修補特伽羅我執，而是在修法無我的同時，當中就已經涵蓋了補修

特伽羅無我。若說要以什麼力量來斷除煩惱、脫離輪迴的話？也不可以說

直接說是法無我，真正(斷煩惱、脫離輪迴)的是補特伽羅無我。不能由法無

我直接跳到破除煩惱與業，而沒有中間的滅除補特伽羅我執，實際上是以

滅除補特伽羅我執的力量，來斷除煩惱和業，然後脫離輪迴的。輪迴是與

補特伽羅我執綁在一起的，所以修補特伽羅無我的力量就可以斷除煩惱並

得到解脫。這個方面大、小乘都一樣，所以說大乘、小乘全無差別。因這

樣的緣故，《解深密經》說「於斷煩惱解脫之中大乘小乘全無差別」。 

這裡的「故云共一妙清淨道，同一清淨」，指《解深密經》所言，乃是

以同樣的道理成立。宗大師引了無著的《集論》》中所講的道理，來成立他

要解釋的《解深密經》內容，即「由通達補特伽羅無我淨諸煩惱，於斷煩

惱解脫之中大乘小乘全無差別」。這是斷他宗的諍論。下面進一步講到： 

解深密經釋大乘經義，謂諸蘊等是依他起。於彼等上增益法我，是遍

計執。彼由此空，立法無我圓成實性。由此當知，五蘊依他起，由補特伽

羅我遍計所執空，是補特伽羅無我圓成實性。如是三性建立，即是小乘經

義。是故初轉法輪所化之機，是堪通達補特伽羅無我相無自性之器；非堪

通達法無我相無自性之器；亦是解深密經所兼解釋。說善辨法輪，普為發

趣一切乘者，亦即此義。 

這段重點是說：如果不瞭解依他起、遍計執、圓成實三性；不懂如何

安立、解釋補特伽羅無我的話，則完全無法懂得《解深密經》或說第三轉

法輪為什麼是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」。以唯識的立場來看，《解深密經》是(佛)

所轉法輪中最為頂尖的法，故稱善辨法輪，而且以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」

來讚美它。就是《解深密經》顯義所講的，是以法無我來安立三性；隱義

所講的，則包含以補特伽羅無我來安立的三性。若能對此有所瞭解的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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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可說是真正瞭解《解深密經》的所化機，為什麼是「發趣一切乘者」。 

《解深密經》經名的意思，就是解釋經典的密意，即解釋第一轉法輪

及第二轉法輪的意義，所以叫《解深密經》。因此《解深密經》的所化機必

須懂得第一轉法輪的內容，也要懂第二轉法輪的內容，並且由顯義解釋第

二轉法輪，由隱義解釋第一轉法輪。如果在顯義與隱義中都存在著三性—

依他起、遍計執、圓成實這些道理的話，那麼就是第二轉法輪是以法無我

來講三性；而以補特伽羅無我來解釋三性的話，即等於在解釋第一轉法輪。

所以說「說善辨法輪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，亦即此義」，這樣才解釋得通。 

首先，「解深密經釋大乘經義，謂諸蘊等是依他起。於彼等上增益法我，

是遍計執。彼由此空，立法無我圓成實性」是說：《解深密經》的顯義講的

是法無我圓成實性，而法我就成了遍計所執，能由依他起上去除法我的遍

計執的話，則能成立法無我的圓成實。其次講「由此當知，五蘊依他起，

由補特伽羅我遍計所執空，是補特伽羅無我圓成實性」是說：去除五蘊依

他起上對補特伽羅我的遍計執後就是空，把那個去除的話就是補特伽羅無

我的圓成實性，依他起、遍計執、圓成實三性全都是以補特伽羅無我來解

釋的，這是《解深密經》的隱義。所以說「如是三性建立，即是小乘經義」，

隱義是第一轉法輪的意義。對於《解深密經》的所化機講述第二轉法輪的

內容的話，他自然而然也會懂得第一轉法輪的內容，《解深密經》的所化機

就是如此。 

「由此當知」，是指第三轉法輪《解深密經》的所化機能知道，以補特

伽羅無我來建立三性，這樣的道理是小乘的經義。小乘的經義對於《解深

密經》的所化機而言，不須要以顯義來解釋就能聽得懂含義。如此看起第

一轉法輪(的所化機)是必須以顯義方式來講才能聽懂，以隱義就聽不懂了，

如此差異就出來了。 

 

所以這裡說「是故初轉法輪所化之機，是堪通達補特伽羅無我相無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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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之器；非堪通達法無我相無自性之器；亦是解深密經所兼解釋。」意即

以顯義來講補特伽羅無我才聽得懂的法器，是第一轉法輪的所化機，他們

是聽不懂法無我的。而《解深密經》的所化機則是以顯義來講法無我，以

隱義來講補特伽羅無我，都聽得懂。這是二者的差別。 

 

「是堪通達補特伽羅無我相無自性之器；非堪通達法無我相無自性之

器」，此處所講的「相無自性」，不可解釋為前面所講遍計執是相無自性，” 

這裡的「相」就是法我、補特伽羅我，是要完全破除的，「補特伽羅無我相

無自性」就是補特伽羅我是無自性。，剛才我們以補特伽羅無我來解釋三

性時，所要破的遍計執就是補特伽羅我；以法無我來解釋三性時，所要破

的就是遍計執是法我，相無自性就是破除「相」的意思，「相」是所要破的

法我、補特伽羅我的遍計執，「無自性」就是把它破除的意思。 

從這裡可看出《解深密經》與第一轉法輪不同之處；在初轉法輪時，

對第一轉法輪的所化機解釋補特伽羅無我的方式，與《解深密經》對它的

所化機的解釋的方式是不一樣的，由不同的方式，我們可以瞭解二者的所

化機的層次不一樣。所以此說「亦是解深密經所兼解釋」指《解深密經》

中就有這個含義，即指二者的所化機有所不同。  

因此可知《解深密經》的所化機，能聽得懂第一轉法輪的內容，也能

聽得懂第二轉法輪的內容。《解深密經》對於第一轉法輪、或是第二轉法輪

的解釋都是非常準確、完全是了義的，故說「說善辨法輪，普為發趣一切

乘者，亦即此義。」這也是對《解深密經》的一個讚美。在第 15 頁有一段

對《解深密經》第三轉法輪的讚揚，如文： 

世尊今於第三時中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

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以善辨相轉正法輪，第一甚奇最為稀有。世尊

於今所轉法輪，無上、無容、是真了義，非諸諍論安足處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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讚揚的有法、對象是經典，所讚揚的詞是「無上」、「無容」等等，對

於所辨認的法辨講到「以善辨相轉正法輪」，其中「善辨」指它的所詮，而

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」是指所化機，這二者是有關係的。要瞭解這裡所講

「一切乘者」不要將它解釋為小乘、大乘，應解釋為小乘的經、大乘的經。

平常我們講「乘」指大乘、小乘的修行者，而這裡所講的是「趣一切乘者」，

是以所趣的(他想瞭解的)是第一轉法輪的小乘經，以及第二轉法輪專門為大

乘所講的大乘經來解釋。當然這是按照《解深密經》、或以唯識的立場來解

釋的，最有智慧的行者想要瞭解第一轉法輪，也想瞭解第二轉法輪，而這

樣的行者即是「趣一切乘者」。 

再來是「以善辨相轉正法輪」，即指《解深密經》的所詮本身。第一轉

法輪與第二轉法輪對此有很詳細的解釋，一定與它的所詮及所化機有關，

也就是什麼樣的所化機要用什麼樣的所詮。這裡用「善辨相」與「普為發

趣一切乘者」就是說：若是對於前說「以補特伽羅無我來安立的三性」以

及「以法無我來安立的三性」都不懂的話，根本無法瞭解為何《解深密經》

的所化機是「趣一切乘者」，為什麼稱為「善辨法輪」。到此第一個諍論已

經結束。他宗對於《解深密經》的一些矛盾及諍論，宗大師已經給了答覆。 

若問唯識是否認可聲聞、獨覺證得法無我呢？那麼按照宗大師《辨了

不了義》字面上來看，是不認可聲聞、獨覺有證得法無我的。因為前面說

「若云是者，前謂不共，則成相違」，對此宗大師不出聲音(沒說明)；只對

「若云不是，則此經義當如何釋？」做了解釋。意即宗大師是認可這些經

是沒有矛盾的，而是這些經中有另外一層意思，所以宗大師只對「若云不

是，則此經義當如何釋？」做了解釋。 

那麼我們會問：按照唯識來說，聲聞與獨覺就不可以證法無我嗎？如

大乘的資糧道有下、中、上品，在資糧道中品以上就不會退轉了，但在資

糧道下品的階段有可能會退轉。有沒有可能大乘的某些修行者由此掉到小

乘這邊？若是如此，不管聲聞還是獨覺，有可能一開始從大乘這邊發了菩

提心，也認真的修行，但由於之後有些因素受到打擊，心中放棄了菩提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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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落入小乘道，但當時已經接觸過法無我的空性了，所以肯定可以說他是

有通達法無我的。因此若問此小乘行者有沒有通達法無我，應該可以說有

可能。  

若小乘行者有通達法無我的話，那麼如何瞭解宗大師的這句話？除了

排除了那種先是大乘，之後退轉到小乘的行者外；還有沒有接觸佛法或尚

未真正修行的眾生，有喜歡小乘的法、求自己解脫的；也有喜歡大乘法，

並與之相應的。雖然走小乘道的行者不可能接觸法無我，但並非所有的小

乘行者都不可能通達法無我，宗大師在他的其他著書中，不管對般若，還

是空性方面的解釋中，其中都會提到有修法無我的小乘、或從大乘退轉後

墮到小乘道的行者。因此在讀宗大師的經典時，需要從整體的角度來瞭解，

而不要僅就一個小段來解讀。 

再來是第二個諍論，如文： 

若於假立自性差別，及異體能所取遍計所執空時，皆以依他起性為空

依處，彼由前二故空立圓成實者，世親三經除害論云：「其中眼者，謂法性

眼。言以眼者，謂以遍計及分別眼。所言空者，是離之增語。如是耳以耳

空等，皆當了知。」此說圓成實性，為空依處，由其所餘二自性空，復云

何通？ 

他宗認為《三經除害論》是世親的著書，實際不然，但無論怎樣，他

宗即以此論為依據提出了這個諍論。 

這個有點像覺囊派的說法，即圓成實是存在的，把遍計執、依他起全

都去除即是圓成實。這從他宗的話「此說圓成實性，為空依處，由其所餘

二自性空」即可理解，圓成實性就是空依處，空掉什麼？空掉遍計執、依

他起二性。 

《解深密經》是解釋第二轉法輪《般若經》的，而《般若經》是由諸

法上來講空性的，所以《解深密經》一定得解釋諸法上的空性如何如何。



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，僅供參考，若有疏失，懇請指正。 

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2017TP-061-20200306         - 9/11 -               道次之友修訂 2020/03/06 

諸法上的空性，若以唯識角度解釋的話，必須以觀待分別意識的法無我才

能解釋得通，若以觀待無分別識來解釋法無我的話，則解釋不通。若是觀

待分別意識解釋法無我時，肯定必須以三性來解釋；如此依他起即是遍計

執所依處，遍計執則分為「量可成」及「量不可成」兩種。破除「量不成」

的部分就是建立起圓成實性了。以這樣的角度解釋三性，就是觀待分別意

識的法無我或圓成實，或是這裡講的觀待分別意識的能所取。「能所取」這

個詞，指的就是觀待分別意識的法我、觀待無分別意識的法我。只是觀待

無分別識的能所取，是沒辦法於諸法上解釋；而觀待分別意識的能所取或

能所取空，即觀待分別意識的能所取的法我或者能所取空的法無我，於所

有的諸法上都解釋得通。這裡以觀待分別意識來解釋三性，那麼依他起永

遠是所依處，圓成實不是所依處。  

「若於假立自性差別，及異體能所取遍計所執空時」是甚麼意思？觀

待分別意識中的遍計所執，就是前面所表達的假立自性、假立差別。假立

自性相有一個遍計所執，假立差別相也有一個遍計所執，比如「這是色法」

是自性相，「色法生滅」就是差別相，所以諸法上都有假立自性相、假立差

別相，在那樣的狀態下就是觀待分別意識的遍計所執。觀待分別意識遍計

所執的每一個法本身、及它的特質上，會產生出一個假立分別心，那樣的

分別心產生時，也肯定會跟隨有一個能所取的執著，即執著異體能所取。

破除這樣的執著時，即是觀待分別意識的悟入唯識、觀待分別意識的法無

我、通達觀待分別意識的法無我。 

對唯識宗而言，一般講假立自性差別，就是觀待分別意識的法我；而

一般講異體能所取，就是觀待無分別識的法我，就有這樣的兩種法我、兩

種遍計所執。若將這兩者都破除的話，則兩者都成為唯識的法無我，因為

這樣的兩種法我、兩種遍計所執都是在依他起上破除的，所以法我空安立

的時候，也是在依他起上，故說「依他起是空的依處」。就是這個空或者這

個圓成實解釋的時候，依他起永遠是一個所依處。 

在觀待分別意識上，毫無疑問都可以用三性來解釋，但對於觀待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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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識的話，則只能在有為法上才可以解釋得通，諸法上是解釋不通的。所

謂「皆以依他起性為空依處」，是指不管是觀待分別意識的法無我，還是觀

待無分別識的法無我，不論在哪個狀態所講的法無我，永遠都會以依他起

為空的所依處。若是如此，由依他起上破除兩者的話，即破除觀待分別意

識的法我與觀待無分別識的法我，以這樣的方式來破除的話，就是安立成

圓成實。 

「皆以依他起為空依處，彼由前二故空立圓成實者」，此中的「前二」

指觀待分別意識的假立自性差別遍計所執，以及異體能所取的遍計所執，

在依他起上將這兩者空掉，即安立為圓成實，就是宗大師對唯識的解釋。

而他宗認為若是如此解釋，就會與世親所著的《三經除害論》內容有所矛

盾，矛盾點在哪？如文： 

世親三經除害論云：「其中眼者，謂法性眼。言以眼者，謂以遍計及分

別眼。所言空者，是離之增語。如是耳以耳空等，皆當了知。」此說圓成

實性，為空依處，由其所餘二自性空，復云何通？ 

這裡的「眼者，謂法性眼」，就是眼的法性、眼上面的圓成實；而「以

眼者，謂以遍計及分別眼」，就是眼的遍計執及依他起，「遍計眼」就是眼

上面的遍計執性，「分別眼」就是眼上面的依他起性。只有在有為法、依他

起上，才有會讓我們產生分別心的功能，所以眼上的依他起、或能生起分

別心的功能就叫「分別眼」。 

「所言空者，是離之增語」，所謂「空」就是「遠離」的意思，所要空

掉的就是眼的遍計執及依他起。所以眼上面的圓成實就成了空依處，眼上

的遍計執及依他起不是空依處，而是所要空掉的。 

下面的「如是耳以耳空等，皆當了知」，這類的話在《般若經》中也會

一直重覆說到，如「眼以眼空、耳以耳空、鼻以鼻空、舌以舌空、身以身

空」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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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《三經除害論》中就是這麼解釋《般若經》的內容，所以眼上面

的圓成實就成了空依處，眼上的遍計執及依他起是所要空掉的。但宗大師

的解釋，則說依他起才是空依處，不是圓成實。因此他宗認為這就有矛盾

了，所以「復云何通」，即你該如何解釋得通呢？這就是他宗的問題。 

今天講到這裡。# 


